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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2年 4月 30日、2022年 5 月 10 日在《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关于召开 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无修改议
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秦英林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 5月 20日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 年 5 月 20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2022年 5月 20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年 5月 20日上午 9:15至 2022年 5月 20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地点：南阳市卧龙区龙升工业园区牧原会议室。
5、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84名，代表 199名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3,162,939,449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4305％。 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2名，代表 47名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2,872,336,243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9702％；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52名，代表 152 名股

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290,603,2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603％。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 19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304,091,753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13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叶剑飞、王静迪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视频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经过认真审议，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提交本次

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一）《关于＜公司董事会 2021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162,517,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867％；反对 296,50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94％；弃权 125,72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0040％。

（二）《关于＜公司监事会 2021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162,517,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867％；反对 296,40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94％；弃权 125,72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0040％。

（三）《关于＜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162,516,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866％；反对 296,40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94％；弃权 126,82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0040％。

（四）《关于＜公司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162,516,1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866％；反对 297,50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94％；弃权 125,82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0040％。

（五）《关于＜公司 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092,316,06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7672％； 反对

70,122,7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2170％；弃权 500,6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58％。

（六）《关于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162,831,2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66％；反对 54,4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17％；弃权 53,7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 0.001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03,983,5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644％；反对
54,4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79％；弃权 53,7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77％。

（七）《关于公司 2022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12,571,21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222％；反对 243,2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778％；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01,813,7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195％；反对
243,2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805％；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对该议案已回避表决。
（八）《关于公司 2022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155,098,9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23％；反对 242,5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7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03,849,1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202％；反对
242,5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79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对该议案已回避表决。
（九）《关于聘任公司 2022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133,452,395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0677％； 反对

29,359,2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9282％；弃权 127,8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4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74,604,6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0.3032％；反对
29,359,2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547％；弃权 127,8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420％。

（十）《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162,516,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866％；反对 297,50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94％；弃权 125,72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004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03,668,5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608％；反对
297,5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978％；弃权 125,7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413％。

（十一）《独立董事制度》
表决情况： 同意 3,074,328,12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1985％； 反对

88,110,5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7857％；弃权 500,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58％。

（十二）《董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情况： 同意 3,074,329,22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1985％； 反对

88,109,4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7857％；弃权 500,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58％。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十三）《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表决情况： 同意 3,074,329,22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1985％； 反对

88,109,5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7857％；弃权 500,6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58％。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十四）《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 同意 3,074,328,22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1985％； 反对

88,110,5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7857％；弃权 500,6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58％。

（十五）《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表决情况： 同意 3,074,307,90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1978％； 反对

88,130,8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7864％；弃权 500,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58％。

（十六）《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 同意 3,074,328,12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1985％； 反对

88,110,6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7857％；弃权 500,6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58％。

（十七）《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 同意 3,074,329,32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1985％； 反对

88,109,4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7857％；弃权 500,6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58％。

（十八）《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 同意 3,074,328,12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1985％； 反对

88,110,6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7857％；弃权 500,6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58％。

（十九）《风险投资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 同意 3,072,846,61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1516％； 反对

89,457,1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8283％；弃权 635,6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01％。
（二十）《对外捐赠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 同意 3,074,328,12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1985％； 反对

88,110,5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7857％；弃权 500,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58％。

（二十一）《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
表决情况： 同意 3,074,329,22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1985％； 反对

88,109,4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7857％；弃权 500,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58％。

（二十二）《监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情况： 同意 3,074,328,12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1985％； 反对

88,110,6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7857％；弃权 500,6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58％。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二十三）《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055,755,44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6113％； 反对

106,683,2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3729％；弃权 500,7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5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96,907,7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4.7527％；反对
106,683,2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5.0826％；弃权 500,7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647％。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二十四）《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162,830,7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66％；反对 108,5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34％；弃权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03,983,0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643％；反对
108,5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357％；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二十五）《关于调整向关联股东借款相关事项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99,693,0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9349％；反对 3,226,44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65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96,533,4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9237％；反对
3,226,4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763％；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对该议案已回避表决。
（二十六）《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原料采购货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074,363,12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1996％； 反对

88,075,5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7846％；弃权 500,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5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5,515,4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0.8718％；反对
88,075,5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8.9635％；弃权 500,7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647％。

四、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叶剑飞、王静迪律师视频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

所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告。

五、 备查文件
1、《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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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5月 20日召开的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将回购注销激励对象所获授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合计 321,542股。 本次回购计划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变更为 5,321,760,424元。

注：因公司“牧原转债”处于转股期，总股本持续变化，以上变更后的公司股本以 2022 年 4 月 28 日股本
情况为基础。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
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
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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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秦英林先生的通知，获悉秦英林先生将
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权办理了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 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是 否 为
限售股

是否为补
充质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质 押 用

途

秦英林 是 10,350,000
股 0.50% 0.19% 否 否 2022-5-18 2023-5-18

山 西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融资

秦英林 是 66,000,000
股 3.16% 1.24% 否 否 2022-5-19 2023-4-6

华 泰 证 券
（上 海）资
产 管 理 有
限公司

融资

注：因公司“牧原转债”处于转股期，总股本持续变化，本公告中的股份比例按照 2022 年 5 月 19 日公司
总股本 5,322,083,560股计算。

二、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 已 质
押股 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秦英林 2,086,287,906 39.20% 186,410,000 262,760,000 12.59% 4.94% 0 - 0 -

牧原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684,812,822 12.87% 147,889,400 147,889,400 21.60% 2.78% 0 - 0 -

钱瑛 64,445,240 1.21% 0 0 0 0 0 - 0 -

合计 2,835,545,968 53.28% 334,299,400 410,649,400 14.48% 7.72% 0 - 0 -

注：因四舍五入，上述数据可能存在尾差。
三、 其他说明
上述股东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实质性资金偿还风险。 上述

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影响。 若出现平仓风
险，上述股东将采取补充质押、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等措施应对风险。

四、 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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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富通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5月 20日下午 2: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

15～9:25，9:30～11:30和下午 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年 5月
20日上午 9:15至下午 3: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天津市华苑产业园区榕苑路 10号公司一层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徐东先生
7、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9名,代表股份 247,238,695 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 20.4591%。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共 26名,代表股份 10,871,15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8996%。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9 名, 代表股份 155,577,079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12.874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 20名,代表股份 91,661,61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7.5850%。
4、公司董事、监事及北京中伦文德（杭州）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其他高管

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44,242,69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882％；

2,996,0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18％；

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

（7,875,156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4408%；

2,996,0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5592％；

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44,604,89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47％；

2,633,8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653％；

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

（8,237,356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7726%；

2,633,8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2274％；

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公司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44,672,69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621％；
2,566,0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79％；
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
（8,305,156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3963 %；
2,566,0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6037％；
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244,672,69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621％；

2,566,0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79％；

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

（8,305,156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3963 %；

2,566,0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6037％；

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44,174,89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608％；

3,063,8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392％；

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

（7,807,356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8172%；

3,063,8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1828％；

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45,156,49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578％；

2,082,2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422％；

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

（8,788,956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8466%；

2,082,2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1534％；

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会议听取了独立董事《2021年度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聘请了北京中伦文德（杭州）律师事务所张彦周律师、陈宏杰律师出席，并由其出具了见

证意见。 见证意见结论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方式
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中伦文德（杭州）律师事务所见证意见。

天津富通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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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 5月 20日下午 3: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其中，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20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年 5月 20日 9:15--15:00。
（二）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技南路 18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 12栋 A1406公司

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连宗敏女士；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6 人，代表股份数量 42,069,815 股，占公

司股本总额的 20.4222％。 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3 人，经确认，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委托代表中有 2位已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
订）第三十五条规定：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
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故以现场方式投票的股东为 1 名，代表股份数量 1,682,30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的 0.8167％；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5 人，代表股份数量 40,387,515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9.6056％；

3.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4 人，代表股份数量 1,707,90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8291％。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全部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2,045,9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32％；反对 23,9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6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1,68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006％；反对 23,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1.3994％；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二）《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2,045,9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32％；反对 23,9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6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1,68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006％；反对 23,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1.3994％；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三）《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2,045,9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32％；反对 23,9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6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1,68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006％；反对 23,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1.3994％；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四）《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2,045,9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32％；反对 23,9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6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1,68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006％；反对 23,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1.3994％；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五）《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2,045,9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32％；反对 23,9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6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1,68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006％；反对 23,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1.3994％；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六）《关于＜公司 2021年度对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工作的评价＞的议案》
同意 42,045,91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32％；反对 23,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56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1,68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006％；反对 23,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1.3994％；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七）《关于公司董事长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684,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006％；反对 23,9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9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1,684,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006％；反对 23,90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9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关联股东深圳市创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创通嘉里实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议案。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八）《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2,045,9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32％；反对 23,9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6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1,68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006％；反对 23,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1.3994％；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九）《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2,045,9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32％；反对 23,9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6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1,68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006％；反对 23,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1.3994％；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十）《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2,045,9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32％；反对 23,9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6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1,68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006％；反对 23,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1.3994％；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十一）《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2,045,9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32％；反对 23,9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6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1,68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006％；反对 23,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1.3994％；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十二）《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2,045,9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32％；反对 23,9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6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1,68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006％；反对 23,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1.3994％；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十三）《关于公司闲置厂房出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2,045,9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32％；反对 23,9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6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1,68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006％；反对 23,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1.3994％；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十四）《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2,045,9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32％；反对 23,9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6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1,68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006％；反对 23,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1.3994％；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陈特、华园静；
（三）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审议事项的表决程序、会议

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

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

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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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8月 6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2021年 8月 24日召开的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
保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子公司融资业务提供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 20,000 万元，其中向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10,000万元。上述担保的额度，可在子公司（含新设立并表子
公司）之间进行担保额度调剂；但在调剂发生时，对于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
超过 70%（股东大会审议担保额度时）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以上担保额度包括新增担保及原有担
保展期或续保，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公司及子公司因业务需要
办理上述担保范围内业务，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综合授信、借款、融资租赁等融资或开展其他日常经营业务等；担保
种类包括保证、抵押、质押等；担保方式包括直接担保或提供反担保。本次担保的适用期限为 2021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至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重新审议公司为子公司融资业务提供担保额度之前。

详情参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7 日、2021 年 8 月 25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调整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77）、《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81）及相关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大为创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为微电子”）与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深圳分行”）签订了《综合授信协议》及《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借
款金额为人民币 1,000万元。 公司与光大银行深圳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

上述担保事项在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
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深圳市大为创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1年 3月 23日
3.注册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技南路 18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 12栋 A1406
4.法定代表人：连浩臻
5.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
6.主营业务：半导体电子产品测试、晶圆测试，半导体电子产品的生产加工及销售（凭深福环批【2013】

400019号批复生产）；集成电路、混合集成电路、新型电子元器件、电力电子器件及软件的技术开发；国内贸
易（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批准的项目除外）；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
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7.股权结构图

8.与公司关系：大为微电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2022年 3月 31日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2021年 12月 31日财务状况（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9,416,043.42 122,765,864.41
负债总额 60,682,650.68 79,225,403.83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48,733,392.74 43,540,460.58
项目名称 2022年 1-3月 2021年 1-12月
营业收入 94,871,701.65 376,376,477.82
利润总额 6,577,170.37 19,525,706.04
净利润 5,266,486.56 15,608,930.11

注：上述数据为大为微电子合并报表数据。
10.大为微电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光大银行深圳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保证人：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3.被担保的债务人：深圳市大为创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

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
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

6.保证期间：《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自具体授信业务合
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因法律规定或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
事件发生而导致债务提前到期，保证期间为债务提前到期日起三年。 保证人同意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为
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对
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均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大为微电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不涉及其他股东同比例担保或反担保的情形。
五、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总计不超过 20,000 万元， 其中向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 10,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无对外担保的情形，扣除已履行到期的担保，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总金额为 7,99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3.06%，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总余额
为 12,00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4.62%；其中，向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担保对
象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0万元，向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额度余额为 10,000 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8.84%。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特尔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尔佳信息”）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福田区支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福田支行”）申请不超过 1,5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深圳市高
新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对特尔佳信息在邮储银行福田支行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已为上述
保证担保提供反担保。 除此之外，公司及子公司无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形，对应担保额度及余
额均为 0；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债务情形，对应的担保额度及余额均为 0；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被判
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情形，对应的担保金额为 0。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与光大银行深圳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二）大为微电子与光大银行深圳分行签订的《综合授信协议》及《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600191 证券简称：*ST华资 编号：临 2022-026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2021 年年度报告

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延期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已于 2022年 4月 29日向上交所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请示》。 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上市公司申请撤销风险警示的，上交所可以要求上市公司提供补充
材料 ，公司回复期间不计入上交所作出相关决定的期限。 公司将尽快落实回复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交所将在公司回复相关公告后，视情况决定是否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股票能否被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于 2022年 5月 13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的
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2】0366 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4 日发布的公告
2022-025。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人员与年审会计师对涉及的问题逐项落实，由于其中部分
事项仍需进一步核实，并需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为确保回复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申请，此函件延期回复。 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争取于 2022年 5月 27日前复函并披露。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上市公司申请撤销风险警示的，上交所可以要求上市
公司提供补充材料 ，公司回复期间不计入上交所作出相关决定的期限。公司将尽快落实回复并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上交所将在公司回复相关公告后，视情况决定是否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股票能否被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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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基本情况
1、召开时间：2022年 5月 20日（星期五）14:45
2、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圳湾科技生态园二区 9栋 B-10层 1号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张晓春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9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

数合计为 108,163,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60,000,000股的 67.601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共 3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84,001,0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60,000,000 股的
52.500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24,162,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 160,000,000股的 15.1013%。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

股份数合计为 163,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60,000,000股的 0.101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共 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 1,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60,000,000 股的 0.0006%；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共 1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162,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60,000,000
股的 0.1013%。

（三）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全部董事、全体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保荐
代表人及见证律师等。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108,087,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98％； 反对 75,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02％；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7,2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3.4641％； 反对
75,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6.535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二）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108,087,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98％； 反对 75,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02％；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7,2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3.4641％； 反对
75,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6.535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三）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108,087,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98％； 反对 75,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02％；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7,2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3.4641％； 反对
75,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6.535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四）审议通过了《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 108,087,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98％； 反对 75,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02％；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7,2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3.4641％； 反对

75,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6.535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08,090,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27％； 反对 7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3％；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90,3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5.3648％； 反对
72,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4.635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六）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108,094,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67％； 反对 6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3％；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94,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8.0012％； 反对
68,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1.998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七）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0,08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38％；反对 75,9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62％；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7,2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3.4641％； 反对
75,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6.535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深圳市智慧城市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股份 48,000,000）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关联股东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8,000,000股，该等股份不计入本议案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08,087,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98％； 反对 7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3％；弃权 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2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7,2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3.4641％； 反对
7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4.6352％；弃权 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9007％。

（九）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108,087,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98％； 反对 75,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02％；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7,2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3.4641％； 反对
75,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6.535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8,06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55％；反对 10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45％；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60,9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7.3391％； 反对
10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2.660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袁月云、吴任桓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1 日


